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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4会计处理：淤确认出资差额 80 000元。借：其他应
收款 80 000；贷：管理费用 80 000。于企业收到出资差额
80 000元。借：银行存款 80 000；贷：其他应收款 80 000。
业务 5会计处理：淤终止人力资本出资，对人力资产进行

清理。借：资本公积———人力资本出资 80 000，人力资产累计摊
销 320 000（80 000伊4）；贷：人力资产———人力资本出资400 000。
于强制转让人力资本出资股份，转让收入 250 000元入账。
借：银行存款 250 000；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50 000。
三、人力资本出资会计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报

在第一年年末，“人力资产———人力资本出资”账户借方

余额为 400 000 元，“人力资产累计摊销”账户贷方余额为
80 000元，两账户余额相抵得到“人力资产净额”为 320 000
元。“人力资产净额”在资产负债表上应作为资产列示还是应

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减项列示？

笔者倾向于将“人力资产净额”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减项处

理，与“资本公积———人力资本出资”账户余额相互抵销。首

先，“人力资产净额”表示企业服务索取权尚未实现部分，“资

本公积———人力资本出资”账户余额表示尚未完成的人力资

本出资部分，由于企业服务索取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是否

能够完成出资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两账户余额抵销可以

使资产负债表列示的资产信息、所有者权益信息更为可靠，符

合谨慎性原则。其次，这种抵销只是降低了资产负债表列示的

资产总额和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额，该两账户的余额信息在

资产负债表中仍然得到完整反映。第一年的年末，与人力资本

出资有关的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上按如下方式列报：

股本 20 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60 000
资本公积———人力资本出资 320 000
减：人力资产净额 -320 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80 000
其中，“股本”账户的 20 000元和“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账户的 60 000元表示人力资本出资者已经完成的出资，
而“资本公积———人力资本出资”账户的 320 000元表示人力
资本出资者尚未完成的出资，与人力资产净额（-320 000）抵
销后，人力资本出资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增加为 80 000元。
【注】本文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野人力资本报酬契约

形成机制与人力资本会计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8152606101000010冤
及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野十一五冶规划项目野人力资
本定价机制与人力资本会计研究冶渊项目批准号院06ZD79002冤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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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算管理制度的建立是加强财政管理的一项重大举

措，但我国地方政府应急预算安排的制度不性不强，缺乏细致

的执行规范。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地方应急预算管理制度存在

原问题，在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建立应急成本分提机制和重

视预备费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期为相关

政策的出台提供有益参考。

一、地方应急预算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预算法》的第三十二条，政府每年按照财政支

出额的适当比例安排政府预算费，主要作为公共财政应急储

备资金。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第六条明确指

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防治突发事件相关

科学研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有关物资、设备、设施、技术

与人才资源储备，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两者从

法律层面上赋予财政在应急体系中首先应承担的职责。地方

财政部门要在一般支出预算中增设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专项准

备金，按照本级预算支出额的 1% ~ 3%安排预备费，用于当年
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

支。此外，还设有预算拨款和专项拨款这两项政府拨款机制予

以财力保障。从过去危机事件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公共危机

事件爆发并蔓延后，地方政府财政在资金保障、政策保障和措

施保障等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

有关预备费用的规定过于概括，且后续没有出台其他条例或

细则对应急资金的使用、地方政府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做出

具体规定。整体上看，地方上的应急预算安排制度性仍不

强，同时缺乏细致的执行规范。就制度本身而言，存在以下主

要问题：

1. 地方财政应急预算编制缺乏完备的法律保障。虽然财
政部于 2004年制定了《突发事件财政应急保障预案》，具体规
定了财政部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职责和在应急管理中的具

体程序，使其在处理公共危机时有法可依。但是法律层次较

低，法律依据单一，没有对财政应急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权限等

进行明确，因此一旦采取应急措施，资金运作方面的问题就会

凸显出来。虽然地方财政部门也在积极适应公共危机管理的

新形势，但要它们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处于更有利于的位置，就

完善地方应急预算管理制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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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全应急预算编制体系，这就必然要有完备的具体的法律

作为保障。

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合理的应急成本分摊
机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逐渐形成了财力重心不断上
移、事权重心不断下放的趋势。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这样的

应急管理也不例外。对于应急管理的支出责任，理论上应是

“地方自救为主，中央予以适当补助”。表面上看事权与财权是

统一的，但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

地方政府对上级财政部门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很高，不少地

方存在不提、少提甚至是随意挪用预备费的现象，这造成了一

旦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后，当地政府往往陷入无钱可用的窘

境。而中央政府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不得不承担起主要责任。

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合理的应急成本分摊机制

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方案，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预知中

央政府不可能对影响如此巨大的突发事件置若罔闻，于是就

出现了地方政府“不作为”或“少作为”的现象，这对提高危机

处理的执行效率是不利的。

3. 预算支出变动的随意性较大，现行预备费的设置不科
学。从目前现状来看，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按

本级政府预算支出额的 1% ~ 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
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这

一规定存在明显缺陷：一是缺乏风险意识，对公共风险及其对

财政可能带来的影响没有足够重视，不过是因循惯例而已。二

是预算费难以成为财政的“稳定器”，仅仅是一笔机动财力而

已。由于预备费与年度预算绑在一起，没有实行单独管理，即

当年没有发生突发性支出，不能单独结转到下一年度。一旦真

正发生了数额较大的突发性支出，当年安排的预算费也只是

杯水车薪，在一些地方甚至是在年初的几个月就已经将预备

费使用殆尽。政府为弥补原预备费不足，往往通过压缩行政性

经费或调整其他支出科目来弥补不足，特别是突发性公共事

件发生频率高而财政预备费又是按较低比例提取的地方政

府，这既说明原来的预算编制有不妥之处，也说明我国的预算

变动具有很强的随意性。

4. 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和控制不足，应急资金
管理不到位。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地方政府的防范和控制不

足表现在：淤风险危机意识较弱，准备不足。我国经济不够发
达，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压力较大，更多地重视发展而忽视防

范。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及大多数民众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

没有深刻的认识，防范意识淡薄。于地方政府预防性的财政投
入不足，而将大量资金用于事后的应急处置，应急财政表现出

明显的被动性，这不仅产生了巨大的财政投入压力，还可能引

发更大的损失。盂我国相关法规并没有明确应急资金的具体
支出用途，即在预算编制中没有细化相关科目，这很容易造成

在公共危机状态下政府大包大揽，进而导致支出额迅速膨胀。

榆由于各项危机处置没有额度限制，在公共危机发生的情况
下很可能由于政治因素和其他原因，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迫于

种种压力被动拨款，导致支出总额不断攀升，应急预算收支缺

口陡增等一系列问题。

二、完善地方应急预算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1.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应健全应急法制体系，加
快应对自然灾害等危机的应急法律的立法进程。我国现在已

经制定了处理灾害的多个法规，但并没有一部全国层面的突

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立法，无法对地方的个体法规进行个体协

调和管理。在法律依据不充分的条件下，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应

对主要是决策者随机处理的结果，在财政拨款上也存在很多

不确定性。同时，应在《突发事件财政应急保障预案》的基础

上，尽快制定、完善重大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财政应急保障的

内容，明确规定财政应急预算的编制和执行、不同主体在应急

中的权限等，避免地方财政主体无所适从。

2. 逐步建立应急成本分担机制。要逐步改变当前危机管
理工作中的“风险大锅饭”局面，明确中央在进行纵向转移支

付与地方政府在进行横向转移支付时各自所承担责任。明确

的应急成本分担机制，既有利于危机状态下各有关部门工作

的及时展开，有效提高危机管理工作效率，同时在职责分担明

确的前提下，也有助于克服行政命令对财政支出秩序的过度

干扰。这样有利于形成各地方政府主要承担对本地区突发公

共事件的管理、协调工作以及相应的经费支出，而中央财政主

要承担具有跨区域危害性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协调工作和

相应的经费支出。针对当前部分地方少提、不提或挪用预备费

支出的现象，明确中央和地方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责任与成

本分担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 重视预备费的管理。可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我国
预备费的管理：淤提高预备费比率，增加应对突发事件的专项
基金。预备费 1% ~ 3%的比例明显偏低，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因
此地方政府可考虑将预备费提取比率设置为 2% ~ 5%。于预备
费实行基金式管理。通常预备费当年设置，当年用完，如果当

年没有发生突发性支出，也在当年花掉。既浪费了财力又没有

达到设置预备费的真正目的。因此，预备费要实行基金式管

理，把当年没有用的预备费结转到下年度使用，这样就可使得

预备费得到滚存积累，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盂拓宽预备费基金的来源。各级政府财政的预备费除按本级
支出额的一定比率设置外，对每年的预算超收收入和财政盈

余建议按一定比例增加预备费基金。

4. 合理调整应急资金支出结构，构建标准化的财政应急
保障体系。为保证应急资金的合理使用，一是要在编制应急预

算时，要贯彻预防胜于善后的理念，在现有的应急资金支出存

量中，地方政府要保证事前预防支出占绝对比例，提高危机管

理工作的效率性。二是要在应急预算编制中细化应急资金支

出项目，明确支出用途，这样就可以明确政府各部门在突发公

共卫生危机状态下的相应职责以及支出范围，避免出现危机

状态下政府大包大揽，支出压力过大的情况。三是当前应急管

理机制已经开始由非常态化向常态化转化，由单向分类向系

统统合管理转变，为适应应急管理的新需要，要改变过去由地

方各部门各自筹备应急资源逐步过渡到由地方财政部门统一

预算安排，管理物资等应急保障资源，减少资源的重复购置，

保障应急财政预算管理的可持续性。誘


